附件：
关于缴纳非事业编制工会会员2008年4月～2008年9月
工会经费和工会会费的通知

根据我校非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加入工会组织的有关文件规定，每年分2次缴纳非事业编制会员的工会经费和会费。现将缴纳非事业编制工会会员2008年4月～2008年9月工会经费和工会会费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应缴费会员的认定

以各单位工会自行维护的会员库中的非事业编制会员的数量和名单为准（截至2008年3月底）。
二、缴费标准

工会经费由会员所在单位行政为会员缴纳，标准为会员本人半年工资总额的2%。工会会费由会员本人缴纳，标准为会员本人半年工资总额的0.5%。

为简化会员和会员所在单位缴费程序，一般情况下，按以上标准计算得出的应缴费数额超过或等于我校事业编制会员2007年的平均缴费标准（工会经费为140元/人·半年，工会会费为35元/人·半年）的，均按工会经费140元/人·半年，工会会费35元/人·半年的额度缴纳，两项合计175元/人·半年。对少数应缴费数额低于此标准的会员，按实际数额缴纳。
三、缴费办法
1、分工会组织委员根据本单位工会会员库的非事业编制会员人数和名单收取相应费用。

2、分工会组织委员收齐经费、会费后，于4月8日、9日上午到校工会财务室缴费。

3、缴费时使用支票、现金均可（不能使用校内转帐单），同时附一式二份的名单（格式见后），并将电子版表格发至zzgh@tsinghua.edu.cn。如对缴费收据有具体要求，请在开具收据前提出。

4、人员名单方面的问题，请与校工会组织宣传部郑鹏联系（电话：84868）。财务手续方面的问题，请与校工会财务部陈燕华联系（电话：82962）。
清华大学工会
200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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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盖章：               工会主席：                  经办人：

备注：1、此表交校工会一式二份，并在缴费之前将电子文件发送至zzgh@tsinghua.edu.cn

      2、“编制”请注明：企业、合同制、劳服、大集体

      3、表中“工会经费”、“工会会费”均指2008年4月—2008年9月缴费合计数。

